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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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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長青議員， J.P.

陳國強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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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陳鑑林議員，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 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 J.P.

楊   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B.B.S.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羅致光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石禮謙議員， J.P.

李鳳英議員，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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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 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 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缺席議員：

吳靄儀議員

陳婉嫻議員， J.P.

霍震霆議員，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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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助理秘書長（三）陳欽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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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200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於2003年2月
14日刊登憲報）

32/2003

2. 《2003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於2003年2月
14日刊登憲報）

33/2003

3. 《2003年進出口（移離物品）（修訂）規例》（於2003年
2月14日刊登憲報）

34/2003

4. 《 2003年儲備商品（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修訂）
規例》（於 2003年 2月14日刊登憲報）

35/2003

5. 《2003年電子交易（豁免）（修訂）令》（於2003年2月
14日刊登憲報）

36/2003

6. 《 2003年進出口（一般）規例（修訂附表 7）（第 2號）
公告》（於 2003年 2月14日刊登憲報）

37/2003

7. 《2003年應課稅品條例（修訂附表1B）公告》（於2003年
2月14日刊登憲報）

38/2003

8. 《〈 2001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 2001年第19號）
2003年（生效日期）公告》（於 2003年2月14日
刊登憲報）

39/2003

9. 《〈 2002年進出口（電子交易）條例〉（ 2002年
第24號）2003年（生效日期）公告》（於2003年
2月14日刊登憲報）

40/2003

10. 《〈 2002年領港（費用）（修訂）令〉（ 2002年
第 234號法律公告） 2003年（生效日期）公告》
（於 2003年 2月14日刊登憲報）

41/2003

11.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規例》
（於 2003年 2月15日刊登憲報）

47/2003

其他文件

第 60號 ─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1-2002年報（於 2003年 2月17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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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號 ─ 香港演藝學院

2001-2002年報及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的財務報告及審計報告書（於 2003年 2月17日發表）

第 62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01至 2002年度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第三十九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以及就審計署署長

第三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

報告書（ 2003年 2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九號報

告書）（於 2003年 2月19日發表）

《 2002年教育重組（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於 2003年 2月

12日發表）

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李家祥議員就委員會對審計署署長 2001至 2002年

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第三十九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

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以及對審計署署長第三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

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向本會發言。

質詢

1. 劉皇發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作答。

8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答覆。

2. 劉慧卿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律政司司長作答。

5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律政司司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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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鍾泰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作答。

7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答覆。

4. 何俊仁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保安局局長作答。

5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保安局局長及律政司司長答覆。

5. 單仲偕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政制事務局局長作答。

10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及保安局局長答覆。

6. 麥國風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作答。

7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法案

首讀

《 2003年前濱、海床及道路（修訂）條例草案》
《 2003年 票（修訂）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二讀

《 2003年前濱、海床及道路（修訂）條例草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向本會發言。



-  179 -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的規定，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則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3年匯票（修訂）條例草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向本會發言。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的規定，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則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2年教育重組（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辯論

恢復辯論經於 2002年11月 20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 2002年教育重組（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何秀蘭議員就條

例草案委員會對該條例草案的報告向本會發言。在發言後，她以議員個

人身份就條例草案發言。

另有一位議員就條例草案發言。

教育統籌局局長發言答辯。

二讀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 2002年教育重組（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第 2至 42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第1及 43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教育統籌局局長就上述條文動議修正案，並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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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1及 43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
獲得通過。

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三讀

教育統籌局局長報告謂

《 2002 年教育重組（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條例草案三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議案

根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保安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本會批准載列於本議案附件的公告。公告指明在警務處處長根據《保安
及護 服務條例》向任何人發給從事保安工作的許可證前，該人須先符
合的修訂準則。（議案附件的公告內容載列於附錄 I。）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劉健儀議員就她是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的主席申報利益，並就議案
發言。

另有 3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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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2003至 04年度財政預算案

楊森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本會要求政府在制訂 2003至 04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不要增加學費、不要

增加影響民生的政府收費、不要一刀切削減政府服務開支，以及不要針

對中產階層加稅。

楊森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楊耀忠議員及劉健儀議員會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

事規則》的規定，本會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楊耀忠議員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在楊耀忠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 6時 01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主持會議。

劉健儀議員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10位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晚上 7時15分，在李卓人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有 17位議員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楊森議員就該等修正案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楊耀忠議員就楊森議員的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在“本會要求政府在制訂 2003至 04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之後加上“不

單顧及解決龐大赤字，亦應同時顧及市民面對的困難，＂；在“不要一

刀切削減政府服務開支＂之後加上“、不要一刀切削減綜援金額＂；及

在“以及不要針對＂之後加上“基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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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

決，並獲得通過。

主席表示由於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她批准劉健儀議員修改她

的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楊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經修

改的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她的修正案經修改後的措辭：

在“以及不要針對基層和中產階層加稅＂之後加上“；並且不要增加影

響營商環境的政府收費、不要取消超低含硫量柴油稅務優惠，以及不要

增加汽油稅＂。

劉健儀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楊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所動議的修正

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楊森議員發言答辯。

由楊森議員動議，經楊耀忠議員及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的議題付諸表

決，並獲得通過。

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

劉慧卿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鑒於行政機關在施政綱領承諾會就 2007年之後的政制發展檢討開始作

適當準備，本會促請當局盡快進行有關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

劉慧卿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黃宜弘議員會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而劉炳章議員亦會就

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本會就議

案、修正案及就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黃宜弘議員就劉慧卿議員的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並向本會發言：

在“本會促請當局盡快＂之後刪除“進行有關政制改革的＂，並以“就

政制發展事宜進行研究，然後在適當時間展開＂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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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就劉慧卿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劉炳章議員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下列修正案，並向本會發

言：

在“然後在＂之後刪除“適當時間展開＂，並以“ 2004年立法會選舉結

束後進行＂代替。

劉炳章議員就黃宜弘議員修正案動議的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18位議員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劉慧卿議員就該等修正案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發言。

劉炳章議員就黃宜弘議員修正案動議的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劉慧卿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47(1)條

命令本會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4人，贊成修正案者

13人，反對者 11人；在由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

席者 29人，贊成修正案者 11人，反對者 17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紀要

附錄 I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宣布

劉炳章議員的修正案被否決。

周梁淑怡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 立動議下列議案：

假如有議員在是次會議上，就“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議案的其餘議案

要求進行進一步的記名表決時，應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47(1)(c)條

的規定，以便主席能命令本會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分鐘之後，立即開始

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黃宜弘議員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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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49(5)條

命令本會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4人，贊成修正案者

13人，反對者 4人，棄權者 7人；在由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

議員中，出席者 29人，贊成修正案者 11人，反對者 17人。（表決紀錄載

於會議紀要附錄 II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宣布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被否決。

劉慧卿議員發言答辯。

劉慧卿議員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劉慧卿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49(5)條

命令本會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3人，贊成議案者 4

人，反對者 7人，棄權者 12人；在由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

議員中，出席者 28人，贊成議案者 17人，反對者 1人，棄權者 9人。（表

決紀錄載於會議紀要附錄 IV。）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
過半數贊成，她宣布議案被否決。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03年 2月 26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 2003年 2月 20日凌晨 12時10分休會。

主席范徐麗泰

     2003年    月    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460 章）
（根據第 6(1)(b)(i)條發出的通知）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

現特通知，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 “管理委員會 ”)現依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6(1)(b)(i)條的規定，訂明下列經修訂的準則 (以下簡稱 “修訂準
則 ”)，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起取代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公布的第 2994 公

告，以便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證。任何人必須符合下列就某類保安工作而訂明

的準則，方可獲警務處處長根據該條例發給他可從事該類保安工作的許可證。

(甲甲甲甲 ) 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 ” 而無須攜帶搶械彈藥執行的護而無須攜帶搶械彈藥執行的護而無須攜帶搶械彈藥執行的護而無須攜帶搶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見註見註見註見註 1)

(a) 年齡 (i) 申請人提交申請時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ii) 如申請人或持證人年屆 65 歲或以上，則

須每兩年一次出示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

生證明書 (見註 2)，證明適宜執行所需職

務。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警

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註

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

錄 (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
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㆒年內，通過
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的技

能測試 (任何㆟若在修訂準則生效前，已
就有關技能測試取得合格成績，則可在修

訂準則生效日期㆒年內申請許可證 )；或

(ii) 申請㆟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
香港合法㆞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少
㆔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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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申請㆟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
香港合法㆞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少

㆒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v)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見註
5)。

 

(乙乙乙乙 ) 就任何人就任何人就任何人就任何人、處所或財產提供的、處所或財產提供的、處所或財產提供的、處所或財產提供的、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但但但但

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 )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從事這類保安

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65 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

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

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

紀錄 (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

列。

(d)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
程度

申請人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㆒年內，通
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

的技能測試 (任何㆟若在修訂準則生效
前，已就有關技能測試取得合格成績，

則可在修訂準則生效日期㆒年內申請

許可證 )；或

(ii) 申請㆟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
在香港合法㆞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

至少㆔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ii)申請㆟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
在香港合法㆞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

至少㆒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見

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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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 ) 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從事這類保安工

作的年齡上限為 55 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警

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註

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

錄 (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
程度

申請人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㆒年內，通
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

的技能測試 (任何㆟若在修訂準則生效
前，已就有關技能測試取得合格成績，

則可在修訂準則生效日期㆒年內申請許

可證 )；或

(ii) 申請㆟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
在香港合法㆞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

至少㆔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ii)申請㆟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
在香港合法㆞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

至少㆒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見註

5)。

(e) 槍械牌照 申請人須持有由警務處處長簽發，執行職務

時所需槍械的有效牌照。

(丁丁丁丁 )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 (為個別處所或地方為個別處所或地方為個別處所或地方為個別處所或地方 )設計附有保安設計附有保安設計附有保安設計附有保安

裝置的系統裝置的系統裝置的系統裝置的系統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b) 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曾接受適當訓練，或證明具備和熟

悉 (見註 6)執行職務時所需的技巧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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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

錄 (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未來僱主的聘用證
明

申請人首次申請許可證時，必須出示未來僱

主的聘用信。

註註註註

(1)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是指一座獨立 *建築物：

(a)  有上蓋及外牆圍封，外牆由地基伸展至屋頂；及

(b)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c)  只得一處主要通道 +。

* 若以大部份層數而言，人們必須通過較高或較低層、天台或街道，方可到達另一

幢大廈同一層的單位，則該幢大廈便屬獨立建築物。

+ 「主要通道」指居民最常用以通往單位的入口閘門、升降機大堂或樓梯，而緊急

及走火通道除外。

(2)  香港警務處牌照課備有醫生證明書的標準表格。

(3)  警務處處長須考慮申請人所犯刑事罪行的性質，並可根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14(5)(b )條，把申請轉介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議決。倘屬下列情況者，一般不會

獲發許可證：

(a)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附表 2 第 2 欄所訂

明的任何一項罪行，並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第 3 欄就該罪行所訂明的刑罰；或

(b)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間；或

(c)  入獄刑滿獲釋不逾三年；或

(d)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三項或以上罪行。定額罰款通知書、交通傳

票、非法擺賣、擺於雜物阻街、隨地棄置垃圾、亂過馬路和未有按照保釋規定向

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行，可獲得豁免。

(4)  申請人可提交證明文件、僱主提供的證明書或由其本人作出的法定聲明，作為工作經

驗的證明。

(5)  第 ( iv)項會在修訂準則生效十二個月後停止有效。

(6)  申請人須夾附專門技術訓練證書，或有關這類保安工作的受僱紀錄副本。

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

主席劉健儀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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